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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商船 (防止及控制污染 )條例》 (第 413 章 )  

《 2015 年商船 (防止污水污染 ) (修訂 )規例》  

 

 

引言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局 長 將 會 根 據 《 商 船 (防 止 及 控 制 污 染 )條

例》 (第 413 章 )  (“《條例》” )  第 3 條，訂立《 2015 年商船 (防

止污水污染 ) (修訂 )規例》 (“《修訂規例》” )  (載於附件 A )，藉

此更新本地相關法例，以使本地法例與國際海事組織為規管船舶

排放污水而訂明的最新國際規定一致。  

 

 

理據  

 

國際海事組織的規定  

 

2 .  國 際 海 事 組 織 於 一 九 七 三 年 通 過 《 國 際 防 止 船 舶 造 成 污

染 公 約 》 (現 於 國 際 間 通 稱 為 “ 《 防 污 公 約 》 ” )， 並 於 一 九 七 八

年及一九九七年經議定書將其修訂，以訂明規例，防止並盡量減

少船舶造成污染。《防污公約》載有六個技術附則，處理船舶造

成的各種不同形式的污染。《防污公約》各附則是根據《條例》

制訂的附屬法例，在香港落實施行。  

 

3 .  《 防 污 公 約 》 附 則 IV — 《 防 止 船 舶 生 活 污 水 污 染 規

則 》 於 二 零 零 三 年 生 效 ， 並 藉 《 商 船 ( 防 止 污 水 污 染 ) 規 例 》

(“《規例》” )  (第 413K 章 )在香港實施。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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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例》的現有規定  

 

4 .  《規例》對行駛國際航程且總噸位為 400 噸或以上，或

少於 400 噸但經證明可運載超過 15 人的船舶，就其排放污水作

出規管。《規例》適用於香港水域內的船舶，以及處於任何地方

的 香 港 船 舶 。 《 規 例 》 規 定 ， 上 述 各 類 遠 洋 船 舶 須 定 期 接 受 檢

驗，並須在船上攜備由船旗國或其認可機構 1 發出的《國際防止

污水污染證書》 (“《國際防污水證書》 ”)  2，以證明船舶結構、設

備 、 系 統 、 裝 置 等 均 符 合 《 防 污 公 約 》 附 則 IV 的 規 定 。 《 規

例》亦禁止船舶排放污水，除非：  

 

( a )  該 船 備 有 污 水 處 理 裝 置 ， 而 該 裝 置 符 合 國 際 海 事 組 織 採

納的流出物排放標準；  

 

(b )  該 船 正 以 不 低 於 4 節 的 航 行 速 度 航 行 ， 在 距 離 最 近 陸

地  3 三 海 里 外 ， 使 用 認 可 系 統 排 放已 經 粉 碎 和 消 毒 的 污

水；或  

 

( c )  該船正以不低於 4 節的航行速度航行，在距離最近陸地

12 海里外，排放未經粉碎和消毒的污水。  

 

在 上 述 三 種 情 況 下 ， 所 排 放 的 流 出 物 均 不 得 產 生 可 見 的 浮 水 固

體，亦不得引致周圍的海水變色。  

 

 

                                                 

1   認可機構是專長於船隻構造、設備、運作和檢驗等船舶技術範疇的國際機構。目

前，海事處通過簽訂合約協議，委託認可機構提供若干服務，包括驗船及為這些船

舶發出證書等。  
2   初次檢驗或續證檢驗後發出的《國際防污水證書》，有效期不超逾自檢驗完成日期

起計的 5 年。  
3   最近陸地一般指某領土按照國際法例劃定所屬領海的基線。就此而言，中國的最近

陸地已超出香港水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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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建議  

 

5 .  鑑 於 《 防 污 公 約 》 附 則 IV 歷 年 來 的 修 改 ， 我 們 須 修 訂

《規例》以納入各項更改，令本地法例內容與最新的國際規定一

致。主要修訂內容見以下各段。  

 

( I )  主要修訂  

 

( i )  較高的污水處理裝置流出物排放標準  

 

6 .  《防污公約》附則 IV 訂明安裝在船舶上的污水處理裝置

須 符 合 的 流 出 物 排 放 標 準 。 流 出 物 排 放 標 準 以 流 出 物 內 指 明 物

質，包括大腸桿菌量、懸浮固體總量、生化需氧量、酸鹼值、總

氮量和總磷量的准許水平表達。現時，《規例》規定安裝在遠洋

船舶的污水處理裝置，須符合國際海事組織於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三 日 藉 決 議 案 MEPC.2(VI)採 納 的 流 出 物 排 放 標 準 。 隨 著 科 技 進

步 ， 國 際 海 事 組 織 在 過 去 數 年 提 高 了 標 準 ， 以 使 MEPC.2(VI)訂

明的標準現時只適用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前安裝在船舶上的污

水 處 理 裝 置 。 國 際 海 事 組 織 進 一 步 藉 決 議 案 MEPC.159(55)及 決

議 案 MEPC.227(64)提 高 較 後 期 安 裝 的 污 水 處 理 裝 置 的 流 出 物 排

放 標 準 4， 有 關 決 議 案 採 納 的 標 準 分 別 適 用 於 自 二 零 一 零 年 一 月

一日起至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前安裝的裝置，及自二零一六年一

月一日起安裝的裝置。因此，自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起，將有三

套不同標準按照安裝日期而適用於船上的污水處理裝置。《修訂

規例》將規定遠洋船舶的污水處理裝置須符合國際海事組織所訂

和適用的流出物排放標準。  

 

( i i )  引進污水排放速率  

 

7.  我 們 藉 《 修 訂 規 例 》 收 緊 管 制 ， 規 定 上 文 第 4(b)和 4(c )

段所指的排放，如源自集存艙或載有活着動物的空間，須以適當

的速率進行，有關速率須按照國際海事組織採納的方程式計算。  

                                                 

4   較高的流出物排放標準指流出物內指明物質的准許水平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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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  處長應公約國的請求發出《國際防污水證書》的權力  

 

8.  現時，海事處處長 (“處長” )只可在完成檢驗及滿意其結

果後，就香港船舶發出《國際防污水證書》或在其現有的《國際

防污水證書》上批註。為履行我們在《防污公約》附則 IV 下的

責任，《修訂規例》賦權處長應任何公約國的請求，對在香港水

域內的非香港船舶進行檢驗，並發出《國際防污水證書》，或在

其現行的《國際防污水證書》上批註。  

 

( i v )  清晰指明政府驗船師的權力  

 

9.  上文第 ( i )至 ( i i i )項的建議修訂旨在使本地法例內容與《防

污公約》附則 IV 的最新規定一致。除此之外，我們建議在《規

例》清晰指明政府驗船師就船舶進行檢查、查驗及調查的權力，

以便確定《規例》是否已獲遵守。這些執法權力與其他海事法例

所賦予的權力一致。如政府驗船師在檢查船舶時發現缺失，處長

可向該船的船長發出指示，規定該船在缺失獲糾正前不得出海。

如某香港船舶的缺失未在指明的限期內獲糾正，處長可撤回該船

的《國際防污水證書》。  

 

( I I )  採用“直接提述方式” 

 

10.  《 條 例 》 第 3A 條 容 許 其 附 屬 規 例 採 用 “ 直 接 提 述 方

式 ” ， 使 適 用 於 香 港 的 國 際 協 議 條 文 得 以 實 施 。 “ 直 接 提 述 方

式”指在本地法例中直接提述有關國際協議條文，使該等條文於

本地適用。採用“直接提述方式”，可適時實施屬技術性質且世

界各司法管轄區已普遍採用的國際規定。如香港船舶未能符合該

等規定，便可能被拒絕進入其他港口。然而，未必所有國際協議

的規定均適合以“直接提述方式”實施。我們在決定是否採用這

方式時，須考慮多項因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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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有 關 國 際 協 議 的 條 文 所 施 加 的 要 求 及 規 定 是 否 清 晰 而 具

體，可予直接施行；  

 

(b )  有 關 國 際 協 議 的 條 文 是 否 容 易 取 得 及 查 閱 ， 以 便 須 遵 守

該等條文的人知悉有關規定；  

 

( c )  有 關 國 際 協 議 的 課 題 是 否 主 要 關 乎 某 特 定 類 別 的 人 士 ，

以及他們是否熟悉該國際協議的規定；  

 

(d )  有 關 國 際 規 定 是 否 適 用 所 有 公 約 國 ， 而 採 取 “ 直 接 提 述

方 式 ” 是 否 有 助 各 公 約 國 以 劃 一 方 式 施 行 有 關 規 定 ； 以

及  

 

( e )  被引述的國際協議的條文，用詞是否與本地法例相容。  

 

11 .  《 規 例 》 中 有 若 干 條 文 已 採 用 “ 直 接 提 述 方 式 ” 。 我 們

參 照 上 述 因 素 仔 細 檢 視 建 議 修 訂 的 條 文 後 ， 找 出 若 干 適 合 採 用

“直接提述方式”的條文，該等條文載於附件 B。  

 

《修訂規例》  

 

12 .  《修訂規例》的主要條文如下：  

 

( a )   第 7 條在《規例》加入新的第 6A 條，賦權處長應公約

國的請求發出和批註《國際防污水證書》；  

 

(b )  第 23 條修訂《規例》第 28 條，以更新對按照《防污公

約》附則 IV 將污水排放入海的限制；  

 

( c )  第 24 條在《規例》新的第 5A 部加入新的第 29A 條，以

給 予 政 府 驗 船 師 檢 查 和 查 驗 船 舶 的 一 般 權 力 。 第 25 條

在《規例》加入新的第 29B 條，以處理妨礙政府驗船師

根據新的第 29A 條行使其權力的行為，以及不遵從政府

驗船師行使該等權力以施加規定的情況；以及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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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第 27 條 修 訂 《 規 例 》 的 附 表 ， 按 照 《 防 污 公 約 》 附 則

IV 更新關於設備的規定。  

 

 

立法程序時間表  

 

13 .  《 修 定 規 例 》 將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六 月 五 日 刊 登 憲 報 ， 並 於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日提交立法會審議。待完成先訂立後審議的程

序後，《修定規例》將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一日開始實施。  

 

 

建議的影響  

 

14 .  在香港實施《防污公約》附則 IV 的最新規定，將有助保

護環境及海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立法建議符合《基本法》的規

定 ，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 建 議 不 會 影 響 《 條 例 》 的 現 有 約 束

力 。 建 議 對 財 政 、 經 濟 、 生 產 力 、 公 務 員 或 家 庭 各 方 面 均 無 影

響。  

 

 

公眾諮詢  

 

15 .  我 們 已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就 此 立 法 建 議 諮 詢 立

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委員支持建議。我們亦已徵詢船舶諮

詢委員會的意見，該委員會對建議並無異議。  

 

 

宣傳安排  

 

16 .  我 們 會 在 二 零 一 五 年 六 月 五 日 發 出 新 聞 稿 ， 並 會 安 排 發

言人解答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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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17 .  如 對 本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 ， 請 聯 絡 海 事 處 總 海 運 政 策 主 任

黎 英 強 先 生 (電 話 ： 2852  4603)或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助 理 秘 書 長 (運 輸 )

陳樂雅女士 (電話： 3509  8257)。  

 

 

 

 

運輸及房屋局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日  

 



附件A





















附件 B 
 

建議在《修訂規例》中採用的“直接提述方式” 

 

項目 事項 《修訂規例》中的相關條文 

1 處長可應公約國的請求發出污

水證書等 
第 6A(1)(c) 條 –  

“6A. 處長可應公約國的請求發出污水證書等 
(1) 處長可應任何公約國的請求 — 

(a) 安排在香港水域內的非香港船舶根據第 9 及 10 條接受檢驗，
猶如該船舶是香港船舶一樣； 

(b) 根據第 9 條就該船舶發出污水證書，猶如該船舶是香港船舶
一樣；及 

(c) 依循《公約》《附則 IV》批註國際防污水證書。” 

 
[註 :《公約》《附則 IV》載於附件 C1。] 
 

                                                       
1 此參考資料並非國際海事組織的官方文件。此為根據國際海事組織藉決議案採納，就《公約》《附則 IV》作出修改的合併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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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排放污水的速率 第 28 條 – 
“適當的速率(moderate rate) 指按照國際海事組織所採納的、關於由船舶排

放污水的標準的建議而得出的速率。”  

 
[註 :  由國際海事組織採納的《關於船舶未經處理生活污水排放速率標準的

建議》，載於附件 D。] 
 

3 污水處理裝置的規定 附表 - 
“1. 有關船舶須設有— 

(a) 符合國際海事組織就污水處理裝置所採納的標準的污水處理裝置；” 

 
[註 : 過去數年，國際海事組織逐漸對不同時期安裝在船舶上的污水處理裝

置的流出物採納較高的排放標準。國際海事組織於一九七六年、二零零六年

及二零一二年採納的相關標準載於附件 E 2。] 
 

 

                                                       
2國際海事組織於一九七六年，藉決議案 MEPC.2(VI)採納的相關標準只備英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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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73/78 防污公约》《附则 IV》 

《防止船舶生活污水污染规则》 

 

第 1 章  

总则 

 

第 1 条 

定义 

 

就本规则而言： 

 

1 “新船” 系指： 

.1   在本规则生效之日或以后订立建造合同的船舶 , 或无建造合同但在本

规则生效之日或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相应建造阶段的船舶 ; 或 

.2   在本规则生效之日后 3 年或 3 年以上交船的船舶。  

 

2  “现有船舶” 系指不属于新船的船舶。  

 

3  “生活污水” 系指： 

 

.1   任何型式的厕所和小便池的排出物和其它废弃物； 

.2   医务室 (药房，病房等) 的洗手池、洗澡盆和这些处所排水孔的排出

物； 

.3   装有活动物的处所的排出物；或 

.4   混有上述定义的排出物的其它废水。  

 

4  “集污舱” 系指用于收集和储存生活污水的舱柜。  

 

5  “最近陆地”: “距最近陆地” 一词，系指距某领土按照国际法据以划定其领海

基线的距离，但下述情况除外：就本公约而言，在澳大利亚东北海面 “ 距最近

陆地”系指距澳大利亚海岸下述各点的联机的距离： 

 

自南纬 11°00' ， 东经 142°08' 的一点起，至南纬 10°35'，东经 141°55' 的一

点， 

再至南纬 10°00' ， 东经 142°00' 的一点， 

再至南纬 9°10' ， 东经 143°52' 的一点， 

再至南纬 9°00' ， 东经 144°30' 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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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至南纬 10°41' ， 东经 145°00' 的一点， 

再至南纬 13°00' ， 东经 145°00' 的一点， 

再至南纬 15°00' ， 东经 146°00' 的一点， 

再至南纬 17°30' ， 东经 147°00' 的一点， 

再至南纬 21°00' ， 东经 152°55' 的一点， 

再至南纬 24°30' ， 东经 154°00' 的一点， 

最后至澳大利亚海岸南纬 24°42' ， 东经 153°15' 的一点所画的一条联机。  

 

6 “特殊区域” 系指某一海域，在该海域中，由于其海洋地理和生态状况以及

其运输的特殊性等公认的技术原因，需要采取特殊的强制办法以防止生活污水污

染海洋。  

 

特殊区域系指:  

.1   附则 I 第 1.11.2 条界定的波罗的海区域；和 

.2   根据指定有关防止船舶生活污水造成污染的特殊区域的标准和程序，由

本组织所指定的任何其他海域。  

 

7  “国际航行”系指从本公约适用的一个国家到该国以外的一个港口的航行，反

之亦然。 

 

8  “人” 系指船员和乘客。  

 

9    “乘客”系指除下列人员之外的人员 ： 

.1 船长和船员，或受雇或以任何职位从事该船业务的其他人员； 和 

.2  一周岁以下的儿童。  

 

10  “客船”系指载客超过 12 人的船舶。  

 

按照第 11.3 条的适用范围，新客船系指：  

.1  于 2016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订立建造合同的，或无建造合同时，于 

2016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客船；或 

.2  2016 年 1 月 1 日后两年或以上时间交付的客船。  

 

现有客船 系指非新客船的客船。  

 

11 “周年日期” 系指与《国际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到期之日对应的每年的

该月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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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条 

适用范围 

 

1 本附则的规定适用于以下从事国际航行的船舶： 

 

.1   400 总吨及以上的新船；和 

.2   小于 400 总吨但经核定许可载运 15 人以上的新船；和 

.3   本附则生效之日 5 年后， 400 总吨及以上的现有船舶；和 

.4   本附则生效之日 5 年后，经核定许可载运 15 人以上，400 总吨以下

的现有船舶。 

 

2  主管机关须确保，按本条第 1.3 和 1.4 款，在 1983 年 10 月 2 日之前安

放龙骨或处于相应建造阶段的现有船舶，应尽可能按本附则第  11  条的要求进

行装备，以排放生活污水。 

 

 

第 3 条 

例外 

 

1  本附则第 11 条不适用于下述情况： 

 

.1   从船上排放污水是为保障船舶和船上人员安全或救助海上人命的需要；

或 

.2   由于船舶或其设备受损而排放生活污水，条件是在发生损坏以前和以后

已采取了一切合理的预防措施来防止此种排放或使排放减至最低程

度。 

 

 

 

第 2 章 

检验和发证 

 

第 4 条 

检验 

 

1  根据第 2 条的要求需符合本附则规定的所有船舶应进行下列检验： 

 

.1   初次检验：在船舶投入营运之前或在首次签发本附则第 5 条所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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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之前进行，就本附则所适用的船舶而言，应包括对其结构、设备、

系  统、装置、布置和材料的全面检验，这种检验应能保证结构、设

备、系统、装置、布置和材料完全符合本附则的相应要求。  

.2   换新检验：按主管机关规定的间隔期进行，但不得超过 5 年，但本附

则第 8.2 ， 8.5 ， 8.6 或 8.7 条所适用的情况除外。 换新检验应能

保证结构、设备、系统、装置、布置和材料完全符合本附则的相应要

求。  

.3   附加检验：视情而定的总体或局部检验应在本条第 4 款规定的调查所

导致的修理之后或在任何重大修理或换新后进行。这种检验应确保必

要的 修理或换新已经有效完成，此种修理或换新的材料和工艺在各方

面均合 格，船舶在各方面均符合本附则的要求。  

 

2  主管机关应对不受本条第 1 款约束的船舶确定适当措施，以保证符合本附则

的相关规定。  

 

3  关于实施本附则规定的检验应由主管机关的官员完成。 但是，主管机关可

将这些检验委托给为此目的而指定的验船师或经其认可的机构。  

 

4  指定验船师或认可机构进行本条第 3 款所规定检验的主管机关，至少应授权

指定的验船师或认可的机构： 

 

.1   要求船舶进行修理；和 

.2   应港口国主管当局要求进行检验。  

 

主管机关应将指定的验船师或认可的组织的具体责任和授权条件通知本组织，以

便散发给本公约各当事国供其官员知晓。 

 

5  如果经指定的验船师或经认可的机构确定船舶或其设备的状况与证书所载

情况严重不符，或者在此种状况下船舶出海会对海上环境产生不当的危害威胁时，

该验船师或机构应立即确保纠正工作付诸实施并在适当时候通知主管机关。如果

这种纠正工作没有付诸实施，则应收回有关证书并立即通知主管机关；如果船舶

在另一当事国的港口内，则还应立即通知该港口国的有关当局。在主管机关的官

员、经指 定的验船师或经认可的机构通知港口国的有关当局后，该港口国政府

应向该官员、该验船师或机构提供履行本规定所赋职责所必需的任何协助。在适

用时，有关的港口国政府应采取措施，确保船舶只在其对海上环境不产生不当的

危害威胁时，才能 出海航行或离港驶往适当的修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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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任何情况下，有关主管机关均应充分保证检验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并保证

为履行此项义务作出必要的安排。  

 

7  应维持船舶及其设备的状况，使其符合本公约的各项规定，以便确保该船在

各方面继续适合出海航行而不致对海上环境构成不当的危害威胁。  

 

8  根据本条第 1 款的规定对船舶所进行的任何检验完成后，非经主管机关许

可，对已检验的结构、设备、系统、装置、布置和材料概不得变动，除非直接更

换这些设备和装置。 

 

9  当船舶发生事故或发现缺陷，对该船的完整性或本附则所涉及的设备的有

效性或完整性产生重大影响时，该船的船长或船舶所有人应尽早向负责签发有关

证书的主管机关、指定的验船师或认可的机构报告，该主管机关、指定的验船师

或认可的机构在收到报告后，应开始调查工作，以确定是否有必要进行本条第 1 

款所要求 的检验。如果该船系在另一当事国的港口内，船长或船舶所有人还应

立即向港口国主管当局报告。指定的验船师或认可的机构应确定此报告已递交。  

 

 

 

第 5 条 

证书的签发或签证 

 

1 对于任何从事前往公约其它当事国所辖港口或近海装卸站航行的船舶在按

照本附则第 4 条的规定进行初始检验或换新检验后，应发给《国际防止生活污水

污染证书》。 对于现有船舶，本要求应在附则生效之日 5 年后适用。 

 

2 此种证书应由主管机关或经主管机关正式授权的任何人员或机构  签发。 

不论哪种情况，主管机关对证书负有全部责任。  

 

 

 

第 6 条 

由他国政府代发或代签证书 

 

1  应主管机关的要求，本公约的当事国可以使一船舶受到检验，而且如果满意

认为该船符合本附则的要求，则应根据本附则向该船签发或授权签发一份《国际

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并且，如适当，应按照本附则对船舶的证书进行签证

或授权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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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尽速将证书的副本和检验报告副本送交请求该项检验的主管机关。  

 

3  这样签发的证书应载明，该证书是应主管机关的请求签发的，应与按本附则

第 5 条的规定签发的证书具有同等效力和得到同样的承认。  

 

4  对于悬挂非当事国国旗的船舶，不得发给《国际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  

 

 

 

第 7 条 

证书格式 

 

《国际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应按与本附则附录中所载样本一致的格式，并应

至少为英文、法文或西班牙文写成。如同时使用发证国的官方文字，则在遇有争  

议或不相一致的情况时，应以发证国官方文字记录为准。  

 

  

  

第 8 条 

证书的期限和有效性 

 

1 《国际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的有效期限应由主管机关规定，但不得超过

5 年。 

 

2 .1 尽管有本条第 1 款的要求，  如果在原有证书失效日期之前 3 个月内完成

了换新检验，新证书的有效期应为从换新检验完成之日起至从原证书失 效日期

起算不超过 5 年的某个日期止。  

 

2.2 如果换新检验是在原有证书的失效日期之后完成的，则新证书的有效期  应

为从换新检验完成之日起至从原证书失效日期起算不超过  5  年的某个日期

止。  

 

2.3 如果换新检验是在原有证书失效日期的 3 个月前完成，则新证书的有效期

应为换新检验完成之日起不超过 5 年的某个日期止。 

 

3 如果所签发证书的有效期短于 5 年，主管机关可以将该证书的有效期限展期

至本条第 1 款中规定的最长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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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换新检验业已完成，但在原有证书的失效日期之前不能签发新证书或不

能将新证书送到船上时，经主管机关授权的个人或机构可以对原有证书进行签证。

经过这样签证的证书应视为有效，其有效期限从上述日期起算不得超过 5 个

月。 

 

5  如果证书失效时船舶不在其应接受检验的港口，主管机关可以延长证书的有

效期，但是给予此种展期的目的只是为了让船舶完成驶往检验港口的航行，而且

只有在正当和合理时才能这样做。任何证书的展期不得超过 3 个月。获得展期的

船舶 在抵达检验港后，在没有取得新的证书前无权依据这种展期驶离该港口。 

在完成了换新检验后，新证书的失效日期为从原有证书未经展期前的失效日期起

算不超过 5 年的某个日期。  

 

6  为短程航行的船舶签发的证书如未根据本条的上述规定予以展期，则主管机

关可对证书进行展期，但不得超过从证书注明的失效日期起算的 1 个月的宽限期。 

在完成了换新检验后，新证书的失效日期为从原有证书未经展期前的失效日期起

算  不超过 5 年的某个日期。  

 

7  在主管机关确定的特殊情况下，新证书的有效期不必从本条第 2.2 、 5 或 

6 款所要求的原证书的失效日期起算。在此种特殊情况下，新证书的失效日期应

为从完成换新检验之日起算不超过 5 年的某个日期。 

 

8  根据本附则第 5 或第 6 条签发的证书在下述任何一种情况下应不再有

效： 

 

.1   如果有关检验没有在本附则第 4.1 条中规定的期限内完成； 

.2   在船舶改挂另一国船旗时，只有在签发新证书的政府认为船舶完全符合  

本附则第  4.7  条和第  4. 8  条的要求时才能签发新证书。 对于在

当事国之 间变更船旗的情况，如在变更船旗后的 3 个月内接到要求，

前一船旗国 政府应尽快将该船在变更船旗前所携带的证书的副本， 

以及，在可能时，  有关检验报告的副本送交该船的新主管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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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设备与排放控制 

  

第 9 条 

生活污水系统 

 

1 每艘根据第 2 条要求符合本附则规定的船舶应配备下列生活污水系统之

一： 

 

.1   生活污水处理装置：该装置应为主管机关认可的型号，并考虑了本组织

制定的标准和试验方法，或 

.2   经主管机关认可的污水粉碎和消毒系统。 该系统应装有主管机关认为

合格的设施，当船舶距最近陆地不足 3 海里时用于临时储存生活污水

或 

.3   主管机关认为容积足够储存所有生活污水的集污舱，该容积的确定应考  

虑到船舶操作、船上人员数目和其它相关因素。 集污舱应按主管机关

的 要求来制造，并应提供一种能通过视觉来观察舱内污水量的指示方

式。  

 

2 对于不能满足本条第 1 款的客船，若根据第 2 条要求，其应符合本附则的

规定，且在特殊区域中时，第 11.3 条对其适用，则须配备以下排污系统之一： 

 

.1 生活污水处理装置，该装置须为主管机关根据本组织制定的标准和测试方

法所认可的类型，或 

 

.2 集污舱，其容积的确定须考虑到船舶操作、船上人员数量和其它相关因素，

能集存全部生活污水并使主管机关满意。 集污舱的建造须使主管机关

满意，并设有其集存量的目视显示设备。 ” 

 

  

 

第 10 条 

标准排放接头 

 

1 为了使接收设备的管路能与船上的排放管路相连接，两条管路均应装有符合

下表的标准排放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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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接头法兰的标准尺寸 

项目 尺寸 
外径 210mm 
內径 按照管子的外径 

螺栓圈直径 170mm 
法兰槽口 直径 18mm 的孔 4 個等距分佈在上述直径的螺栓

圈上，開槽口至法蘭外沿。槽口寬 18mm 
法兰厚度 16mm 

螺栓和螺帽：数量，直径 4 個，每個直径 16mm，长度适当 
法兰应设计为能接受最大内径不大于 100mm 的管子，以钢或其他同等材料制

成，表面平整，连同一个适当的垫圈，应能承受 600kPa的工作压力 
 
对于型深为 5 米和小于 5 米的船舶，排放接头的内径可为 38mm  。  

 

2 对于从事固定航线航行的船舶，如客渡船，船上的排放管路也可以安装一种

主管机关能够接受的排放接头，如快速对接套头。  

 

 

 

第 11 条 

生活污水的排放 

 

A 除客船外的船舶在所有区域的生活污水排放和客船在特殊区域外的生活污

水排放 

 

1  在本附则第 3 条规定的前提下，禁止将生活污水排放入海，除非： 

 

.1   船舶在距最近陆地 3 海里外，使用主管机关按本附则第 9.1.2 条所认

可的系统，排放业经粉碎和消毒的生活污水，或在距最近陆地 12 海

里外排放未经粉碎和消毒的生活污水。 但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将集污

舱中储存的或来自装有活体动物处所的生活污水即刻排光，而须在船

舶以不低于 4 节的航速航行时，以适当的速率排放；排放速率须由主

管机关根据本组织制定的标准予以批准；或 

.2   船舶所配备的经认可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正在运转，该装置已由主管机

关验证符合本附则第 9.1.1 条中所述的操作要求，其排出物须不在水

中产生可见的漂浮固体或使周围海水变色。  

 

2 第 1 款的规定须不适用于在一国管辖水域内航行的船舶，以及在这些水域

内依据该国可能实行的较宽松排放要求正排放生活污水的其他国家的来访船



10 

舶。  

 

B  客船在特殊区域内的生活污水排放 

 

3  在本附则第 3 条规定的前提下，禁止客船在特殊区域排放生活污水： 

a) 新客船自 2016 年 1 月 1 日或之后，以第 13 条第 2 款为前提；和 

b) 现有客船自 2018 年 1 月 1 日或之后，以第 13 条第 2 款为前提， 

 

除非满足以下条件： 

 

船舶所配备的经认可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正在运转，该装置已由主管机关验证符

合本附则第 9.2.1 条中所述的操作要求，其排出物须不会在水中产生可见的漂浮

固体或使周围海水变色。  

 

C 一般要求 

 

4 当生活污水混合了现行《防污公约》其他附则涵盖的废弃物或废水时，除满

足本附则的要求外，还须满足其他附则的要求。 ” 

 

  

 

第四章 

接收设施 

 

第 12 条 

接收设施 

 

1 要求在其管辖下水域航行的船舶和处于这些水域的来访船舶符合第 11.1  

条的本公约各当事国政府，须确保在其港口和装卸站提供足以满足船舶使用需要

的接收生活污水的设施，而不造成对船舶的不当延误。 

 

2 当由于环境独特而区域性安排是满足本条第 1 款要求的唯一可行途径时，

发展中小岛国可以通过该安排来满足这些要求。 参加区域性安排的缔约国须考

虑到本组织制定的导则，制定一个《区域接收设施计划》。   

 

参加区域性安排的各缔约国政府须与本组织协商，将下列内容周知本公约的缔约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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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接收设施计划》如何将本组织的导则考虑在内；  

2. 确认的“区域船舶废物接收中心”的详情；和  

3. 设施有限港口的详情。  

 

3 各当事国政府应将按本条规定提供的设施被指认不足的一切情况通知本组 

织，以便转告各有关缔约国政府。  

 

 

 

第 13 条 

特殊区域内客船的接收设施 

 

.1 各缔约国，当其海岸线与特殊区域毗邻时，须确保： 

 

.1 在特殊区域内供客船使用的港口和装卸站提供生活污水接收设施； 

.2 设施足够满足客船的需要；和 

.3 设施运行不会导致客船的不当延误。  

 

.2 各有关缔约国政府须通知本组织其根据本条第 1 款所采取的措施。 收到根

据本条第 1 款提供的足够数量的通知后，本组织须设定一个第 11.3 条要求在该

区域的实施日期。 本组织须至少在该日前 12 个月将所设定的日期通知所有缔约

国。 在所设定的日期之前，航行于特殊区域的船舶须满足本附则第 11.1 条的要

求。  

 

  

 

第 5 章 

港口国监督 

 

第 14 条 

关于操作性要求的港口国监督 

 

1 当船舶停靠另一个当事国港口或近海装卸站时，如有明确理由认为船长或船

员不熟悉船上主要的防止生活污水污染的程序，该船须接受当事国正式授权的官

员根据本附则的有关操作要求进行的检查。  

 

 

2 在本条第 (1) 段所述的情况下，该当事国应采取措施确保该船在未按本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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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要求达到正常状态之前不得开航。  

 

3 本公约第 5 条规定的港口国监督程序应适用于本条。  

 

4 本条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被解释为限制当事国按本公约具体规定的操作性要

求进行监督的权力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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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证书格式 

 
国际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 

 
本证书系根据经第 MEPC... (…) 号决议修正的《经 1978 年议定书修正的 1973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 的规定， 
 
经………………………………………………………………政府授权， 

(国家全称) 
 
由……………………………………………………………………签发。 

(根据公约规定被授权的主管人员或机构全称) 
 
船舶特征 1 
 
适用第 11.3 条的船舶类型: * 
新/现有客船 
非客船的船舶 
 
船名……………………………………………………………………… 
 
船舶编号或呼号…………………………………………………………… 
 
船籍港……………………………………………………………………… 
 
总吨位……………………………………………………………………… 
 
船舶核定载运人员数. ……………………………………………………… 
 
国际海事组织编号 2………………………………………………………… 
 
新船 / 现有*船舶 
 
船舶安放龙骨或处于相应建造阶段的日期；或适用时，船舶重大改建、改装或修 

理工作开始的日期……………………………………………………… 
 
 
 
1 船舶特征可在表格中横向排列。 
2 参照大会第 A.600(15)号决议通过的《IMO 船舶识别编号方案》。 
* 不适用者删除。 

 
 
 
 
 



兹证明： 
 
1 本船设有以下符合公约附则 IV 第 9 条和第 10 条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粉碎

机/集污舱*和排放管路： 
 

*1.1 生活污水处理装置说明： 

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类型…………………………………………………… 

制造商名称………………………………………………………………… 

经主管机关验证，该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满足第MEPC.2(VI)号决议规定的

流出物标准。 

经主管机关验证，该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满足第MEPC.159(55)号决议规定

的流出物标准。 

经主管机关验证，该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满足本组织在[第MEPC….号决

议]§ 
 
*1.2 粉碎机说明： 

粉碎机类型………………………………………………………………… 

制造厂名…………………………………………………………………… 

消毒后生活污水的标准…………………………………………………… 

 

*1.3 集污舱设备说明： 

集污舱的总容积…………………………………………………………m3 

位置………………………………………………………………………… 

 

1.4 将生活污水排往接收设施的管路，装有标准通岸接头。 

 

2  本船已按照公约附则 IV 第4 条进行了检验。 

3  检验表明，船舶的结构、设备、系统、装置、安排和材料及船舶状况在各方

面均合格。该船符合附则IV 的相应要求。 

 

本证书有效期至…………………………………………….…………………………3 

在此期间须按照公约附则 IV 第4 条的要求进行检验。 

 

本证书所根据的检验完成日期…………………………日/月/年 

 

发证点………………………………………………………………………………… 

(签发证书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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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证日期) 

……………………… 

(经正式授权的官员签字) 

 

(发证机关盖章或钢印) 

 

 

 

3 按照公约附则 IV 第8.1 条填入主管机关规定的生效日期。该日期的日、月相应于公约附则

IV 第1.8条定义的周年日。 

§当环保会在将来的会议上通过该标准时，将填入环保会决议编号。 

* 不适用者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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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证书有效期少于 5 年，适用第8.3 条时的延期签证 
 
本船符合公约各项有关要求，并根据公约附则IV 第8.3条， 
应承认本证书有效至……………………………………………… 
 
 

签字：……………………………… 
(授权官员签名) 

 
地点：……………………………… 

 
日期：……………………………… 

 
 

(发证机关盖章或钢印) 
 
完成换新检验，适用第8.4 条时的签证 
 
此船符合公约各项有关要求，并根据公约第8.4 条， 
应承认本证书有效至………………..…………………………… 
 
 

签字：……………………………… 
(授权官员签名) 

 
地点：……………………………… 

 
日期：……………………………… 

 
(发证机关盖章或钢印) 

 
适用第 8.5 条的规定，证书有效期延长至到达进行检验的港口，或适用第8.6 条
的规定给以宽限期的签证 
 
根据公约第 8.5 条或第8.6*条， 
应承认本证书有效至…………………….……………………… 
 

签字：……………………………… 
(授权官员签名) 

 
地点：……………………………… 

 
日期：……………………………… 

 
 

(发证机关盖章或钢印) 
*** 

* 不适用者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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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环保会第 MEPC.157(55)号决议 
2006 年 10 月 13 日通过 

关于船舶未经处理生活污水排放速率标准的建议 

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 

忆及《国际海事组织公约》关于由防止和控制海洋污染的国际公约赋予海

上环境保护委员会(本委员会)职责的第 38(a)条， 

注意到第 MEPC.115(51)号决议，本委员会以该决议通过了经修订的《防污

公约》附则 IV，已于 2005 年 8 月 1 日生效， 

还注意到《防污公约》附则 IV 第 11.1.1 条的规定， 

认识到储存在污水舱的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不得随即排放，而应该以主管

机关根据本组织制订的标准而批准的适当速率排放， 

审议了散装液体和气体分委会第 10 次会议提出的建议， 

1. 通过了关于船舶未经处理生活污水排放速率标准的建议，其正文列于本决

议的附件； 

2. 建议会员国接受基于所附标准的排放速率，

3. 鼓励排放要求高的船舶经营人保持其实际排放计算，以便向主管机关和港

口或沿岸国当局表明其符合要求。 

附件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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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船舶未经处理生活污水排放速率标准的建议 

1 引言 

1.1 经修订的《73/78 防污公约》附则 IV 第 11.1.1 条要求，可以在距最近

陆地 12 海里以外排放的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不得随即排放，而应该以

主管机关根据本组织制订的标准而批准的适当速率，在船舶以不小于 4

节的速度航行时排放。本建议提供了批准和计算适当排放速率的标准和

指导。 

1.2 适当排放速率适用于船上污水舱储存的未经处理生活污水的排放。 

1.3 本标准并不包括用水或中水稀释后的生活污水的排放速录计算。因此，

该速率是个保守的估计，可以认为根据本标准进行生活污水排放将对海

洋环境提供更高水平的保护，因为除船舶航行过程排放产生的混合之外

还有事前的混合。 

2 定义 

2.1 “扫水量”系指船宽×吃水×航行距离。 

2.2 “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系指为没有经认可形式的生活污水处理厂处理

过，或未经粉碎或消毒的生活污水。 

3 排放速率 

3.1 最大允许排放速率为扫水量的 1/200,000(或 200,000 分之一)，计算如

下： 

DRmax = 0.00926 V D B 

其中： 

DRmax为最大允许排放速率(m
3
/h) 

V 为船舶在该段时间的平均速度(节) 

D 为吃水(m) 

B 为船宽(m) 

3.2 第 3.1 段中所列的最大允许排放速率指的是在任何 24 小时的时间段计

算出的平均速率，或如果排放时间段小于 24 小时，在时间段内的平均

速率，在每小时的基础上测量时可以超过，但不高于 20%。 

4 主管机关对速率的批准 

4.1 主管机关应对第3.1段中所述的基于船舶最大夏季吃水和最大航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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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放速率予以批准
1
。如果在出水和速度的不同组合情况下排放生活

污水，可能还需要批准一个或多个次级排放速率
2
。 

5 计算方法 

5.1 对于不同吃水情况，需确定出的船舶计算扫水量，最大至包括根据《1966

年国际载重线公约》第 3条勘划的夏季吃水。 

5.2 如果船舶使用校准在固定速率的泵从污水舱排放生活污水，该泵可以： 

－ 校准到 4节航速时的允许排放速率；或者 

－ 校准到超过 4节航速的某一具体最小航速时的允许排放速率。 

5.3 如果预期的实际排放速率超过 4节航速时的允许值，需要减少实际排放

速率或增加航速。主管机关签发的批准表中应给出具体的速率和速度。 

6 对排放速率的遵守 

6.1 在根据本标准进行生活污水排放时，负责生活污水操作的船员应确保船

舶正在航行之中，距最近陆地的距离超过 12 海里，航行速度与主管机

关批准的排放速率相一致。鼓励排放要求高的船舶保持其实际排放计算

记录，以便表明其符合经批准的速率。 

——————— 

1  请船舶经营人和船上人员注意，在吃水和(或)速度减小时应减小允许排放速率。 
2 可以使用表格的形式来表现，如下表。对于那些对未经处理生活污水的排放要求高的

船舶以外的船舶，例如客船和牲畜运输船，排放速率的衡准通常不超过船舶航速为 4
节时的排放速率。 

 
排放速率(m3/h) 

速度(kt) 4 6 8 10 12 

吃水(m)      
5 4.63 6.94 9.26 11.57 13.89 
6 5.56 8.33 11.11 13.89 16.67 
7 6.48 9.72 12.96 16.20 19.45 
8 7.41 11.11 14.82 18.52 22.22 
9 8.33 12.50 16.67 20.83 25.00 

 

***



附件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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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6 

环保会第 MEPC.159(55)号决议 

2006 年 10 月 13 日通过 

经修订的排出物实施标准和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性能试验指南 

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 

忆及《国际海事组织公约》有关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本委员会)在防止和控

制海上污染方面国际公约所赋予本委员会的职责的第 38(a)条， 

注意到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在 1976 年 12 月 3 日召开的第 6 届会议上以

MEPC.2(VI)号决议的形式通过了国际排出物标准建议和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性能

试验指南，并敦请会员国政府适用排出物标准和批准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指南，根

据性能试验指南逐步制定试验计划；并向本组织提交符合标准的生活污水处理装

置的名单， 

还注意到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在 2004 年 4 月 1 日召开的第 51 届会议上以

MEPC.115(51)号决议的形式通过了经修正的《73/78 防污公约》附则 IV，该修正

案已于 2005 年 8 月 1 日生效， 

进一步注意到《73/78 防污公约》附则 IV 第 9.1.1 条的规定中提及了上述

指南， 

认识到为了较好地反映海洋环境保护及商用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在设计和有

效性方面的发展趋势，应对 MEPC.2(VI)号决议进行修正；并且需要避免出现不

断增加的不同的更严格的单边标准在全球强制实施， 

审议了散装液体和气体分委会第 10 次会议的建议， 

1. 通过了经修订的排出物实施标准和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性能试验指南，文本

列于本决议的附件中； 

2. 提请会员国政府：

(a) 实施并适用经修订的排出物实施标准和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性能试验

指南，以便于 2010 年 1 月 1 日或之后安装上船的设备在尽可能合理

和可操作的情况下满足经修订的本指南；和 

(b) 向本组织提交在适用中获得的经验方面的信息，和，尤其是在不符

合标准情况下所取得的成功的设备试验； 

3. 进一步提请会员国政府颁发5.4.2段和经修订的本指南中提及的合适的“生

活污水处理装置型式认可证书”，并确认由其他会员国政府颁发的证书具有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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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的证书具有同等效力；和 

4. 取代环保会第 MEPC.2(VI)号决议中的国际排出物标准建议和生活污水处理

装置性能试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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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经修订的排出物实施标准和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性能试验指南 

目录 

 

1 介绍 

2 定义 

3 总则 

4 标准 

5 试验考虑 

6 换新和附加检验 

7 船上人员熟悉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的操作 

附件 

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型式认可证书格式和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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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修订的排出物实施标准和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性能试验指南 

1 介绍 

1.1 国际海事组织(IMO)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MEPC)于 1976年通过了关于国

际排出物标准建议和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性能试验指南的 MEPC.2(VI)号决议。 

1.2 本文件包含了经修订的排出物实施标准和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性能试验

指南(指南)。本指南旨在协助主管机关为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制定操作性能试验计

划，以按照本公约附则 IV 第 9.1.1 条进行型式认可。 

1.3 本指南适用于 2010 年 1 月 1 日或之后安装上船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 

2 定义 

附则 IV－以 MEPC.115(51)号决议形式修正的经修订的《国际防止船舶造成

污染公约》(《73/78 防污公约》)附则 IV。 

公约－《1973/1978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73/78 防污公约》) 

几何均值－几个数之积的几次方根。 

杂排水－来自洗碗水、淋浴、洗衣、洗澡的污水和盥洗池排出的污水。 

船上试验－对已安装在船上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进行的试验。 

岸上试验－在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安装上船之前，如在工厂，对其进行的试验。 

嗜热大肠杆菌－大肠杆菌群在 44.5℃的温度在 48 小时内从乳糖产生的气

体。这些微生物通常被称为“排泄物大肠杆菌”。然而，“嗜热大肠杆菌”一词更

为恰当，因为并非所有这些微生物都来自排泄物。 

3 总则 

3.1 经认可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必须满足第4节的标准以及本指南中所列的

试验。还应注意到，当船舶在使用经认可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时，附则 IV 还规

定排出物在其周围的水中不应产生可见的漂浮固体，也不应使周围的水变色。 

3.2 无可否认，当在岸上模拟船上条件对系统进行试验或在船上实际操作条

件下对系统进行试验时，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的性能可能会存在很大差异。当岸上

试验表明系统符合标准，但随后的船上试验却不能满足标准，主管机关应确定原

因，并在决定是否型式认可该装置时予以考虑。 

3.3 无可否认，考虑到非常大、非常小或特殊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主管机

关可能希望修改本指南中的具体内容。 

4 标准 

4.1 就附则 IV 第 4.1 条而言，一个生活污水处理装置为获得主管机关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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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认可证书而进行试验时，应满足以下排出标准： 

.1 嗜热大肠杆菌标准 

经薄膜过滤仪、多管发酵法或等效分析过程确定，试验过程中

提取的排出物样本中嗜热大肠杆菌的几何均值不应超过 100 嗜

热大肠杆菌/100 毫升。 

.2 悬浮固体物总量(TSS)标准 

(c) 试验过程中提取的排出物样本中悬浮固体物总的几何均

值不应超过 35 毫克/升。 

(d) 对于船上试验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而言，考虑到冲洗水

中悬浮固体物的总量，可以调整在试验过程中提取的排

出物样本中悬浮固体物的最大总量。在允许对悬浮固体

物的最大总量进行调整的同时，主管机关应确保在试验

过程中，对冲洗水中的悬浮固体物总量进行了充足的试

验，以获得一个作为调整数(称为 x)的准确的几何均值。

在任何情况在，悬浮固体物的最大总量不应超过 35+x 毫

克/升。 

试验方法如下： 

.1 通过一个 0.45μm 的薄膜过滤仪获得代表样本的过滤

物，并以 105℃烘干和称重；或 

.2 对代表样本进行分离处理(以 28,00-32,000 克的加速度

均值持续至少 5分钟)，并以 105℃烘干和称重；或 

.3 其他国际接受的等效试验标准。 

.3 生化耗氧量和化学耗氧量 

主管机关应满意地确保生活污水处理的设计能减少可溶解和非

溶解有机物，以满足如是要求：试验过程中提取的排出物样本

5 天的生化耗氧量(BOD5)的几何均值不超过 25 毫克/升，化学

耗氧量(COD)不超过 125毫克/升。对 COD的试验方法标准为 ISO 

15705:2002，对 BOD5 的试验方法标准为 ISO 5815-1:2003，或

其他国际接受的等效试验标准。 

.4 pH 值 

试验过程中提取的排出物样本的 pH 值应在 6至 8.5 之间。 

.5 零或未知值 

对于嗜热大肠杆菌而言，零值应由 1 嗜热大肠杆菌/100 毫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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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以允许对均值进行计算。对于悬浮固体物总量、生化耗

氧量和化学耗氧量而言，低于检测限值的值应由检测限值的一

半代替，以允许对均值进行计算。 

4.2 对于岸上试验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而言，初次检验应包括生活污水处理

装置的安装和授权。 

5 试验考虑 

5.1 应根据以下段落对一个生活污水处理装置进行操作性能试验。除非另有

明文规定，以下段落适用于船上和岸上的试验。 

5.2 未处理生活污水质量 

5.2.1 岸上试验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排出物应为新近的生活污水，含有粪

便、尿液、厕所纸和冲洗厕所的污水，为试验之便，应视情增加一些沉积物，以

保持与一定人员数量相当的排出物浓度中悬浮固体物最小总量和生活污水处理

装置核正的水压载重量。试验应考虑到系统的型号(例如：真空或重力厕所)和在

处理之前在生活污水中增加的用于冲洗的任何水或中水。在任何情况下，排出物

浓度中悬浮固体物总量不应少于 500 毫克/升。 

5.2.2 船上试验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排出物可能含有在正常操作条件下产

生的生活污水。在任何情况下，排出物平均浓度中悬浮固体物不应少于 500 毫克

/升。 

5.3 试验的持续时间和定时 

5.3.1 试验持续的时间不应少于 10 天，并应调整时间以满足正常操作条件，同

时考虑到系统的型号和人员数量以及该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或型式认可的水压载

重量。应在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在试验中达到稳定状态后开始试验。 

5.4 装载量因素 

5.4.1 在试验阶段，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应分别在最小、平均和最大容积装载量

的状态下进行试验。 

.1 对于岸上试验而言，将根据制造商的规格放置装载量。图 1 显

示了每一装载量因素取样的建议时间。 

.2 对于船上试验而言，最小装载量将代表当船舶停靠港口，船上

人员产生的数量，平均和最大装载量将代表船舶在海上，船上

人员产生的数量，并将考虑到就餐时间和轮流值班。 

5.4.2 主管机关应对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按照第 4节所述标准在最小、平均和最

大容积装载量状态下制造排出物的能力进行评估。型式认可证书应记录满足排出

物标准的不同条件。型式认可证书格式和附录列于本指南的附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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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取样方法和频率 

5.5.1 主管机关应确保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的安装将有利于样本的采集。取样的

方法和频率应使排出物的质量具有代表性。图 1提供了建议的取样频率，然而频

率应考虑到生活污水处理装置中排出物停留的时间。应采集至少 40 种排出物样

本，以允许对试验数据(例如：几何方法、最大、最小和差异性)进行数据分析。 

5.5.2 应为每一排出物样本提取和分析注入物样本，并记录结果以确保对第 4

节的符合。如有可能，应提取额外的注入和排出物样本以允许误差。在分析前应

对样本进行适当的保存，特别是当从采集到分析之间有明显的延误，或出现了较

高的周围温度时。 

5.5.3 当采集样本以防止不正当的杀菌或因人为延长的接触次数而带来的被

消毒物化学氧化的有机物时，样本中任何消过毒的残留物应被中性化。在中性化

前应对氯(如果使用)的浓度和 pH 值进行测量。 

 

图 1： 建议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水压负荷因素和样本频率。考虑到每个生活污

水处理装置的特点，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修改 

5.6 排出物的分析试验 

5.6.1 主管机关应考虑到除要求的(嗜热大肠杆菌，悬浮固体物总量、BOD5、

COD、pH 值和残留氯)之外的其他参数的记录，以适应今后科技的发展。这些需

要考虑的参数可能包括固体总量、挥发性固体、可分解固体、挥发性悬浮固体、

浑浊度、磷总量、有机碳总量、大肠杆菌总量和粪便链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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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消毒物残留物 

5.7.1 许多消毒物残留物和副产品，如与使用氯或其合成物有关的副产品，对

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潜在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建议主管机关在保证嗜热大肠

杆菌标准的同时，鼓励使用臭氧、紫外线放射或任何其他可以减少对环境造成负

面影响的消毒物。当使用氯作为消毒物，主管机关应满意地确保使用最佳的技术

以排出物中消毒物的残留低于 0.5 毫克/升。 

5.8 定标考虑 

5.8.1 只有全规模的海洋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才应被接受用于试验。主管机关可

以对使用相同原则和技术的制造商的一系列设备尺寸进行核正，但应适当考虑到

因大小变化可能引起的性能的局限。对于非常大、非常小或特别的生活污水处理

装置而言，可以根据原型试验的结果进行发证。如果可能，在最终安装此种生活

污水处理装置时应进行确认试验。 

5.9 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的环境试验 

5.9.1 主管机关应满意地确保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可以在与国际认可船上操作

惯例一致的倾斜状态下运行。 

5.9.2 应在制造商规定的一系列的温度和盐度下进行发证试验，并且主管机关

应满意地确保此种规格足够满足设备必须运行的条件。 

5.9.3 应对控制和检测配件进行环境试验以核实其在海洋上使用的适合性。第

MEPC.107(49)号决议附件第 3部分中的试验规格部分提供相关指导。 

5.9.4 证书应记录有关运行条件的任何限制。 

5.9.5 主管机关还应考虑要求制造商在操作和维护手册中包括在生活污水处

理装置运行中适合使用的化学物和材料的清单。 

5.10 其他考虑 

5.10.1 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的型号和式样以及制造商的名称应用耐久的商标直

接附着于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商标应包括制造的时间和制造商或主管机关认为必

要的运行或安装的任何限制。 

5.10.2 主管机关应检查制造商的安装、运行和维护手册的内容是否充分和完

整。船舶应随时携带一份手册，详细介绍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的操作和维护程序。 

5.10.3 在试验设施参与试验活动之前，主管机关应对其的合格性进行仔细检

查。应努力确保不同设施的统一性。 

6 换新和附加检验 

6.1 在根据附则 IV 第 4.1.2 和 4.1.3 条进行换新或附加检验时，主管机关

应努力确保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继续按照附则 IV 第 4.1.1 条中列出的条件进行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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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船上人员熟悉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的操作 

7.1 认识到《国际安全管理规则》中的船舶安全管理系统中包含了适当的有

关熟练的规定，主管机关应注意到船舶人员的培训应包括对操作和维护生活污水

处理装置的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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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型式认可证书的格式和附录 

 

主管机关名称 

 

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型式认可证书 

 

兹证明该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型号，经设计的水力负荷为每

天………...立方米，(m
3
/天)，有机物负荷为生化耗氧量(BOD)每天……千克，

由………………….制造，设计见第………..号图纸。 

该处理装置已经检查并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第MEPC.59(55)号决议进行了满意的试

验，符合经第 MEPC.115(51)号决议修正的《1973/78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大气污

染公约》附则 IV 第 9.1.1 条中的操作性要求。 

对生活污水处理装置进行试验 

在岸上∗........................................................................................................ 

在船上∗…………………………………………………………………… 

并完成于………………………………………………………………….. 

该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已经试验，经过分析其制造的排出物： 

(i) 几何均值不超过 100 嗜热大肠杆菌/100 毫升； 

(ii) 如果进行岸上试验，悬浮固体物总量的几何均值为 35 毫克/升，如果进

行船上试验，用于冲洗目的的周边水的悬浮固体物最大总量不超过 35+x

毫克/升； 

(iii) 5 天生化耗氧量(BOD5)的几何均值不超过 25 毫克/升； 

(iv) 化学耗氧量(COD)的几何均值不超过 125 毫克/升； 

(v) 排出物的 pH 值在 6至 8.5 之间。 

主管机关满意的确保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在正常操作位置任何呈 22.5°倾斜角度

的平面上都能运行。 

试验的细节和获得的结果如本证书附录所示。 

                                                        
∗ 视情删除。 

标记 

或 

花押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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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生活污水处理装置上需附有包含生产商姓名、型号和序列号、水力负荷以及

生产日期的标志或永久标识。 

安装有上述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的每一船舶应携带一份证书的副本。 

官方印章 签字............................................ 

主管机关.................................................... 

20……..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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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型式认可证书的附录 

根据环保会第MEPC.159(55)号决议对生活污水装置样本进行试验的结果和细节： 

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型号…………………………………………………………… 

制造商………………………………………………………………………………… 

进行试验的组织……………………………………………………………………… 

设计的水力负荷…………………………………………….…m
3
/天 

设计的有机负荷……………………………………...千克/天 BOD 

试验的排出物样本数量……………………………………………. 

试验的注入物样本数量……………………………………………. 

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注入物)质量………..毫克/升 悬浮固体物总量 

最大水力负荷………………………………………………....m3
/天 

最小水力负荷………………………………………………....m3
/天 

平均水力负荷………………………………………………....m3
/天 

悬浮固体物总量的几何均值……………………………...毫克/升 

嗜热大肠杆菌数量的几何均值………………大肠杆菌/100 毫升 

BOD5的几何均值…………………………………………...毫克/升 

使用的消毒剂种类………………………………………………… 

如果是氯－残留氯： 

最大…………………………………………….毫克/升 

最小…………………………………………….毫克/升 

均值…………………………………………….毫克/升 

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是否进行了以下试验： 

新鲜水冲洗？……………………………………是/否∗ 

盐水冲洗？………………………………………是/否
*
 

新鲜水和盐水冲洗？…………………………….是/否
*
 

加入杂排水？………………………是－比例： /否
*
 

                                                        
∗ 视情删除。 

标记 

或 

花押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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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是否按照 MEPC.159(55)号决议第 5.9 节中规定的环境条件进

行了试验： 

温度…………………………………………………..是/否
*
 

湿度………………………………………………….是/否
*
 

倾斜度……………………………………………….是/否
*
 

震动………………………………………………….是/否
*
 

电力和电子设备的依赖度……………………….…是/否
*
 

操作限制和条件： 

盐度………………………………………………………… 

温度……………………………………………………….... 

湿度………………………………………………………… 

倾斜度……………………………………………………… 

震动………………………………………………………… 

其它试验的参数....................................................................................... 

官方印章 签字………………………………… 

主管机关……………………………………………...20………年………月……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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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第 MEPC.227(64)号决议 

2012 年 10 月 5 日通过 

《2012年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排放标准实施和性能测试导则》 

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 

忆及《国际海事组织公约》有关各防止和控制海上污染的国际公约赋予海上环

境保护委员会(本委员会)的职责的第 38(a)条， 

注意到委员会经第 MEPC.159(55) 号决议，在其第五十五届会议上通过了《经

修订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排放物标准实施和性能测试导则》及邀请各政府在批准生活

污水处理装置时应用该经修订的导则并就其应用中所汲取的经验，特别是，按照经修

订的导则中所含标准对装置的成功测试，向本组织提供信息， 

还注意到委员会经第 MEPC.200(62) 号决议，在其第六十二届会议上通过了关

于特殊区域规定的《防污公约》附则 IV 修正案并将波罗的海划定为特殊区域，该修正

案预期于 2013 年 1 月 1 日生效， 

进一步注意到《防污公约》附则 IV 第 9.1.1 和 9.2.1 条的规定，其中援引了上

述经修订的导则， 

认识到该经修订的导则应得到修正，以反映出海洋环境保护的现行趋势、解决

所划定的特殊区域的特殊海洋学和生态条件的需要，及在商业可获得的生活污水处理

装置的设计和效率上的发展；及以避免可能在全球各地提出的不同的单边的更严格标

准的多样化， 

审议了船舶设计设备分委会在其第五十六届会议上提出的建议， 

1. 通过《2012 年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排放标准实施和性能测试导则》，其文本载于

本决议附件中； 

2. 邀请各政府：

.1 实施《2012 年导则》并在 2016 年 1 月 1 日或之后加以应用；及 

.2 就应用《2012 年导则》所汲取的经验向本组织提供信息； 

3. 还要请各政府签发《2012 年导则》第 5.4.2 段及其附件中所述的适当的《生活

污水处理装置类型认可证书》并承认在其他政府授权下签发的证书与其签发的证书同

等有效； 

4. 取代经第 MEPC.159(55)号决议所通过的《经修订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排放标

准实施和性能测试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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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排放标准实施和性能测试导则》 

1 引言 

1.1 背景 

1.1.1 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环保会)于1976年通过了关于国际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排放标

准建议和性能试验指南的MEPC.2(VI)号决议。第55届环保会于2006年10月经第

MEPC.159(55)号决议，通过了《经修订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排放标准实施和性能测试

导则》，该导则取代了第MEPC.2(VI)号决议。 

1.1.2 第62届环保会通过了修正《防污公约》的第MEPC.200(62)号决议，将波罗的

海划定为附则IV之下的特殊区域，并禁止在特殊区域中运营的客船排放生活污水，除

非客船运作有经认可的、实施了《2012年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排放标准实施和性能测试

导则》(导则)中界定的排放标准和性能测试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  

1.2 适用 

1.2.1 本导则修正了经第MEPC.159(55)号决议所通过的《经修订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

排放标准实施和性能测试导则》，纳入了第4.2节的标准，这些标准仅适用于在《防污

公约》附则IV特殊区域中运营并拟向海中排放经处理生活污水的客船。 

1.2.2 本导则的要求，除第 4.2 节的要求外，将适用于 2016 年 1 月 1 日或之后安装于

下列船舶之上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 

.1 所有区域中除客船之外的船舶；及 

.2 《防污公约》附则 IV 特殊区域之外的客船。 

1.2.3 本导则的要求，包括第 4.2 节中者，将适用于安装于下列船舶上的生活污水处

理装置： 

.1 在《防污公约》附则 IV 特殊区域中运营并拟于 2016 年 1 月 1 日或之后

向海中排放经处理生活污水的新客船；及 

.2 在《防污公约》附则 IV 特殊区域中运营并拟于 2018 年 1 月 1 日或之后

向海中排放经处理生活污水的现有客船。  

1.2.4 除在《防污公约》附则 IV 特殊区域中运营并拟向海中排放经处理生活污水的客

船之外的其他船舶上于 2016 年 1 月 1 日之前及 2010 年 1 月 1 日或之后安装的生活污

水处理装置，应符合第 MEPC.159 (55) 号决议。 

1.2.5 除在《防污公约》附则 IV 特殊区域中运营并拟向海中排放经处理生活污水的客

船之外的其他船舶上于 2010 年 1 月 1 日之前安装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应符合第

MEPC.2 (VI)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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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目的 

1.3.1 本导则及规范所阐述的是《防污公约》附则IV第9.1.1和9.2.1条所要求的生活污

水处理装置的设计、安装性能和测试。 

1.3.2 本导则及规范的目的为： 

.1 就《防污公约》附则IV第9.1.1和9.2.1条的要求提供统一解释； 

.2 当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安装于悬挂其船旗的船舶上时，协助主管机关确定这

些装置的适当设计、建造和运作测试及性能参数；及 

.3 就安装要求提供指导。 

2 定义 

2.1 附则 IV – 经第MEPC.115(51) 和 MEPC.200(62)号决议修正的《经1978年和

1997年议定书修订的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防污公约)的经修订的附则

IV。 

2.2 公约 – 《经1978年和1997年议定书修订的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

约》(防污公约)。 

2.3 稀释 (Qd) – 系指在排放物取样点之后并在排放物流测量装置之后注入生活污水

处理装置的稀释水、灰水、处理水和(或)海水，见图1。 

2.4 排放物 (Qe) – 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所产生的经处理的废水，见图1。 

2.5 冲洗水 – 用于将生活污水或其他废物从厕所或小便池载至处理系统的运送介

质。 

2.6 几何均值 –几个数之积的几次方根。 

2.7 灰水 – 系指来自洗碗水、厨房水槽、淋浴、洗衣、洗澡池和洗手池下水道的排

水，不包括《防污公约》附则IV第1.3条所界定的厕所、小便池、医院和动物处所的排

水，及不包括来自货物处所的排水。 

2.8 水力负荷 – 废水流入污水处理装置的系统设计流率。 

2.9 流入物 (Qi) – 含有污水、灰水或其他液体流的待处理装置处理的液体，见图1。 

2.10 取样点 – 无需打开槽罐、空舱或排气孔进行人工收集有代表性流入物和排放物

样品的点，见图 1。  

2.11 船上测试 – 以类型批准为目的，对船上所装污水处理装置进行的测试。 

2.12 岸上测试 – 以类型批准为目的，在岸上对污水处理装置进行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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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耐热大肠菌 – 一组在44.5°C 度时在48小时内从乳糖产生气体的大肠型细菌。这

种微生物有时被称为“排泄物大肠菌”，但是“耐热大肠菌”是现在被接受为更为恰

当的术语，因为并非所有这些微生物都来自排泄物。 

 

图 1: 污水处理装置系统框图 

3 通则 

3.1 经认可的污水处理装置应满足第4节中的技术规范及本导则中概述的试验。但

是，第4.2节关于氮和磷的清除适用于在特殊区域中运营并拟向海中排放经处理污水排

放物的客船。还应注意到，当船舶运作经认可的污水处理装置时，《防污公约》附则

IV还规定，排出物不得产生可见漂浮固体或使周围水体变色。 

3.2 在满足第4节中的排放标准时，经认可的污水处理装置应并不仅仅依赖于对废水

的稀释。在稀释量被视为处理过程的关键时，第4节中具有浓度限值(mg/l)的排放标

准，应使用稀释补偿系数Qi/Qe按比例加以调整以虑及稀释Qd。另外，对于第4节中具

有减少百分比的排放标准，日百分比减少值的几何均值应使用每24小时测试日的累积

流量Qi 和 Qe ，(以升/日计)，乘以同一24小时测试日的相应浓度Ci and Ce (以毫克/升

计)计算。 

全部测试期的总体减少百分比为： 

PR = , 

式中 PRn 是日清除值： 

10021 n
nPRPRPR

污水处理装置 

 
混合舱 

稀释 Qd  

流入物取样

点 (Ci) 

流入物 

流量计 

回 流 液 体 

liquor 

排放物 

流量计 

生物固体处理 

排放物取样

点 (Ce) 

Qi 

Qe 

流入物, Qi  

排放物 Q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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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n 表示测试日天数；及 

s 表示测试日n所收集的取样数量  

3.3 无可否认，当在岸上模拟船上条件对系统进行试验或在船上实际操作条件下对

系统进行试验时，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的性能可能会存在很大差异。当岸上试验表明系

统符合标准，但随后的船上试验却不能满足标准，主管机关应确定原因，并在决定是

否型式认可该装置时予以考虑。 

3.4 无可否认，考虑到极大、极小或特殊污水处理装置，主管机关会希望修改本导

则中概述的具体细节。 

4 技术规范 

4.1 就《防污公约》附则IV第9.1.1和9.2.1条而言，污水处理装置为获得主管机关类

型批准证书而进行测试时，应满足下列排放标准： 

.1 耐热大肠菌标准 

经薄膜过滤器、多管发酵或等效分析程序所确定的试验过程中提取的排

出物样本中嗜热大肠杆菌的几何均值不应超过100耐热大肠菌/100毫升。 

.2 悬浮固体总量(TSS)标准 

.1 试验过程中提取的排出物样本中悬浮固体物总量的几何均值不应

超过 Qi/Qe 35 毫克/升。 

.2 对于船上测试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为考虑到冲洗水中悬浮固体

物的总量，可以调整在试验过程中提取的排出物样本中悬浮固体

物的最大总量。在允许对悬浮固体物的最大总量进行调整时，主

管机关应确保在试验过程中，对冲洗水中的悬浮固体物总量进行

充分测试，以获得一个作为调整数(称为 x)的准确的几何均值。在

任 何 情 况 下 ， 均 不 应 允 许 悬 浮 固 体 物 的 最 大 总 量 超 过

(35+x)Qi/Qe 毫克/升。  

试验方法如下： 

.1 通过一个0.45μm的薄膜过滤器过滤代表样本，以105℃度

烘干并称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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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离心分离处理代表样本(以28,00-32,000克的加速度均值持

续至少5分钟)，并以105℃度烘干和称重；或 

.3 其他国际接受的等效试验标准。 

.3 无氮化合生化耗氧量和化学耗氧量 

主管机关应确保生活污水处理装置为减少可溶解和非溶解有机物而设

计，以满足如下要求：试验过程中提取的排出物样本的5天无氮化合生化

耗氧量(BOD5)的几何均值不超过25 Qi/Qe毫克/升，化学耗氧量(COD)不

超过125 Qi/Qe毫克/升。试验方法标准对无氮化合BOD5应为ISO 5815 

1:2003，对COD应为ISO 15705:2002，或其他国际接受的等效试验标

准。 

.4 pH值 

试验过程中提取的排出物样本的 pH 值应在 6 至 8.5 之间。 

.5 零或未发现值 

对于耐热大肠菌而言，零值应由 1 耐热大肠菌/100 毫升值代替，以允许

对均值进行计算。对于悬浮固体物总量、无氮化合生化耗氧量和化学耗

氧量而言，低于检测限值的数值应由检测限值的一半代替，以允许对均

值进行计算。 

4.2 就《防污公约》附则IV第9.2.1条而言，拟向特殊区域中排放生活污水排放物的

客船上所安装的污水处理装置，在主管机关为其类型批准证书进行测试时，还应符合

下列排出物标准： 

.1 氮与磷清除标准 

试验期间提取的排出物样本的氮和磷成分的几何均值不应超过： 

.1 总氮： 20 Qi/Qe 毫克/升或至少减少 70%； 

.2 总磷： 1.0 Qi/Qe 毫克/升或至少减少 80%。 

.2 试验方法应为： 

.1 总氮 ISO 29441:2010 ；及 

.2 总磷 ISO 6878:2004 ；或  

.3 其他国际接受的等效试验标准。 

                                                 
  总氮系指凯氏测氮法的氮（有机和氨性氮）硝酸盐氮和亚硝酸盐氮的总计。 
  相对于排出物载荷的减少。 
  相对于排出物载荷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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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对于岸上试验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初次检验应包括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的安装

和试车。 

4.4 委员会应在(2014年下半年)其第六十七届会议上对载于导则第4.2.1段中的氮与

磷清除标准做出审核，以虑及按照2012年导则第5节在船上和岸上试验的结果，确定

经认可的污水处理装置或，开发中的此等系统满足了所要求的氮与磷的清除标准。为

实现这一点，委员会决定在第67届环保会上成立审核组。. 

4.5 委员会，根据该审核组提供的信息，应决定船舶是否可能在第1.2.3段中规定的

日期符合第4.2.1段中的标准。如做出决定，船舶符合不可能或不实际，则应相应地对

导则做出修正。 

5 试验的考虑 

5.1 应根据以下段落对生活污水处理装置进行操作性能试验。除非另有说明，以下

段落适用于船上和岸上试验。 

5.2 原污水质量 

5.2.1 岸上试验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 – 流入物应为由粪便、尿液、厕纸和冲洗水构成

的新鲜污水，及为测试的目的，必要时添加了原下水污泥，以获得与将要发证的污水

处理装置的使用人员数量和水力荷载相适当的最低总悬浮固体浓度。试验应虑及系统

的类型(例如，真空或重力厕所)及在处理前为冲洗污水而可能加入的任何水或灰水。

在任何情况下，流入物的总悬浮固体浓度不应少于500毫克/升。 

5.2.2 船上试验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 – 流入物可由正常作业条件下产生的污水构成。

在任何情况下，流入物总悬浮固体的平均浓度不应少于 500 毫克/升。 

5.2.3 流入物应在无污水处理装置产生的任何返回液体、冲洗水、或再循环等的影响

下得到评定。 

5.3 试验的持续时间和时机 

试验持续的时间不应少于10天，并应考虑将要发证的污水处理装置的使用人员

数量和水力荷载，调整为与正常操作条件同步。注意到系统需要一个稳定期，应在生

活污水处理装置在试验中达到稳定状态后开始试验。 

5.4 载荷因数 

5.4.1 试验期间，应对污水处理装置在最小、平均和最大容积载荷条件下进行试验： 

.1 对于岸上实验，载荷应规定于生产商的规范之中。图2 显示了各载荷因

数的建议取样时机；及 

.2 对于船上试验，最小载荷应代表船舶在港内靠泊时的船上人员数量所产

生的载荷，平均载荷和最大载荷应代表船舶在海上时的人员数量所产生

的载荷并应虑及用餐时间和值班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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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主管机关应对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按照第4节所述标准在最小、平均和最大容积载

荷下制造排出物的能力进行评定。满足排放物标准的条件范围应记录于类型认可证书

之中。类型认可证书的格式和附录载于本导则的附件中。 

5.5 取样方法与频率 

5.5.1 主管机关应确保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的安装便利样本的采集，见图1 。取样应以

样本对排放物质量具有代表性的方式和频率进行。图2 提供了取样的建议频率，但

是，取样频率应考虑到流入物在污水处理装置中的停留时间。应至少采集40份排放物

样本以允许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如，几何均值、最大、最小和变化)。 

5.5.2 流入物取样点应在任何返回液体、冲洗水、或污水处理装置所产生的再循环的

上游。如船上无此等取样点方便可用时，这些回流液体、冲洗水、或污水处理装置所

产生的再循环应得到测量，使其载荷可从流入物的载荷中除去。 

5.5.3 应对所采集的每一排放物样本采集和分析流入物的样本，并记录其结果以确保

遵守第4节。如可能，应额外采集流入物和排放物的样本以虑及误差幅度。样本在分析

前应得到适当保存，特别是在高环境温度期间，在样本采集和分析之间有相当的延迟

时。 

5.5.4 在采集样本时，应对样本中残留的任何消毒剂进行中和以防止消毒剂因人为延

长接触时间所造成的不真实的细菌灭杀或有机物质的化学氧化。在中和前应测量氯(如

使用)的浓度和pH值。 

图2：试验污水处理装置的建议水力载荷因数和取样频率。 

必要时可虑及具体污水处理装置的特性加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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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对排放物的分析试验 

主管机关为了将来的技术发展，应考虑记录除所要求者(耐热大肠菌，悬浮固体

物总量、无氮化合BOD5、COD、pH值和残留氯)外的其他参数。这些参数包括固体总

量、挥发性固体、可沉淀固体、挥发性悬浮固体、浑浊度、有机碳总量、大肠菌和粪

便链球菌总量。 

5.7 消毒剂残留 

许多消毒剂残留物和副产品，诸如与使用氯或其合成物相关者，对环境的潜在

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建议主管机关在遵循耐热大肠菌标准的同时，鼓励使

用臭氧、紫外线照射或任何其他可以减少对环境有负面影响的消毒剂。如使用氯作为

消毒物，应使用最佳技术使排出物中的消毒剂残留低于0.5毫克/升，而使主管机关满

意。 

5.8 比例考虑 

仅应接受全比例海用生活污水处理装置进行试验。主管机关可对生产商采用同

样原理和技术的一系列大小尺度的设备发证，但对按比例加大或缩小会引起的性能限

制应给予适当考虑。对于极大、极小或特殊的污水处理装置，可依据原型试验的结果

发证。但凡可能，对此等污水处理装置应对其最终安装进行验证试验。 

5.9 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的环境试验 

5.9.1 主管机关应确保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可以在与国际认可的船上操作惯例相一致的

任何平面至22.5º度的倾斜状态下运行。  

5.9.2 应在制造商规定的一系列的环境空气和冲洗水的温度和盐度下进行发证试验，

并且主管机关应对此种规范足以满足设备必须运行的条件表示满意。 

5.9.3 对控制和传感元件应进行环境试验以验证其在海上使用的适合性。经修订的船

舶机器处所舱底水防止污染设备导则与规范(第MEPC.107(49)号决议)附件第3部分中

的试验规范一节提供了相关指导。 

5.9.4 对运作条件的任何限制均应记录在证书之中。 

5.9.5 主管机关还应考虑要求制造商在操作和维护手册中包括适宜在生活污水处理装

置运行中使用的化学品和材料清单。 

5.10 其他考虑 

5.10.1 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的类型与型号及制造商的名称应用耐久的标牌直接附着于生

活污水处理装置上。此标牌应包括制造时间和制造商或主管机关认为必要的任何运行

或安装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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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2 主管机关应检查制造商的安装、操作和维护手册的内容是否充分和完整。船舶

应随时携带一份手册，详述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的操作和维护程序，包括关于生活污水

处理装置运行中实际使用的化学品和材料的安全信息。 

5.10.3 检验设施在参与检验计划之前，作为先决条件，其资格应得到主管机关的认真

查验。应做出一切努力保证各设施间的一致性。 

6 换证与附加检验 

在按照《防污公约》附则IV第4.1.2和4.1.3条进行换证或附加检验时，主管机关

应尽力确保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继续按照《防污公约》附则IV第4.1.1条中概述的条件运

行。 

7 船上人员熟悉污水处理装置的使用 

认识到与熟悉有关的适当规定包含于《国际安全管理规则》之下的船舶安全管

理系统之中，特提醒各主管机关，船上人员的培训应包括熟悉污水处理装置的运作和

维护。 

8 维护 

生产商应在相关操作和维护手册中对系统的日常维护做出明确规定。对所有日

常和修理维护均应做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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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类型批准证书格式及附录 

主管机关名称 

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类型批准证书 

兹证明本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类型 ....................................................................... , 

设计水力载荷每天 ............ 立方米(m3/天)，无氮化合生化耗氧量(无氮化合BOD5)每

天 ............千克及其设计见第  ............................................................................. 号图纸 

生产商  ...................................................................................................................... ， 

业经检查并满意地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第MEPC.227(64) 号决议进行检验，符合(经第

MEPC.115(51) 和 MEPC.200(62)号决议修正的)《经1978年和1997年议定书修订的

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附则IV第9.1.1和9.2.1条中所述作业要求。 

对本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的检验在： 

岸上  .............................................................................................................................  

在船上 ..........................................................................................................................  

进行并完成于  ................................................................................................................  

本生活污水处理装置业经试验并产生出排放物，经分析，其排放物所产生的： 

.1 耐热大肠菌的几何均值不超过100 耐热大肠菌/100毫升； 

.2 如果在岸上试验，悬浮固体总量的几何均值不超过 35 Qi/Qe毫克/升或如在

船上试验，对于用于冲洗目的的周边水, 最大悬浮固体总量不超过(35 加

x)Qi/Qe 毫克/升;

.3 无氮化合5日生化耗氧量(无氮化合BOD5)D的几何均值不超过25  Qi/Qe 毫

克/升; 

.4 化学耗氧量 (COD) 的几何均值不超过125 Qi/Qe 毫克/升； 

.5 pH 值在 6 和 8.5之间； 

.6 总氮的几何均值不超过 20 Qi/Qe 毫克/升或减少至少百分之 70；及 

.7 总磷的几何均值不超过 1.0 Qi/Qe 毫克/升或至少减少百分之 80**。 

主管机关证实本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可在正常作业位置至倾斜22.5角的任何平面

时运作。 

试验细节及所获得的结果如本证书附录所示。 

 酌情删除。 
** 对于除拟在特殊区域中排放污水的客船之外的其他船舶，删除。 

徽章 

或 

花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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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生活污水处理装置上应装有包含生产商名称、类型和序号、水力负荷及生产

日期等数据的铭牌或永久标记。 

任何安装有上述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的船舶应在船上携带一份本证书副本。 

官方印章 签字 ........................................................... 

主管机关 ………………………………… 

日期   20..…......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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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类型批准证书附录 

 

 

按照第MEPC.227(64)号决议对本生活污水处理装置进行实验的结果和试验细

节： 

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类型  ..............................................................................................  

生产者  ..........................................................................................................................  

进行试验的机构  ............................................................................................................  

设计水力载荷  .................................................................................................. .....m3/天 

设计有机载荷  ........................................................................................... 千克/天 BOD 

测试的排放物样本数量  .................................................................................................  

测试的流入物样本数量  .................................................................................................  

流入物质量的悬浮固体总量 ............. ................................................................. 毫克/升 

流入物质量总氮............. ..................................................................... 毫克/升，以氮计* 

流入物质量磷总量............. .................................................................. 毫克/升，以磷计* 

流入物质量无氮化合BOD5  ................................................................................ 毫克/升 

最大水力载荷  ...................................................................................................... m3/天 

最小水力载荷 ....................................................................................................... m3/天 

平均水力载荷 (Qi) ................................................................................................ m3/天 

排放物流量   (Qe ............. ................................................................................... m3/天 

稀释补偿因数 (Qi/Qe ............. .......................................................................................  

悬浮固体总量几何均值 .................................. ............. ...................................... 毫克/升 

耐热大肠菌计算几何均值............. ..................................................... 大肠菌数/100 毫升 

无氮化合BOD5 几何均值 ................................................................................... 毫克/升 

COD几何均值............. ....................................................................................... 毫克/升 

总氮几何均值............. .............................................................................. 毫克/升* 或%* 

总磷几何均值............. .............................................................................. 毫克/升*.或%* 

最大 pH ............. ............................................................................................................  

最小 pH ............. ...........................................................................................................  

所用消毒剂类型  ............................................................................................................  

如为氯 – 残留氯: 

最大  ................................................................................................. 毫克 /升 

最小  ................................................................................................. 毫克 /升 

几何均值  .......................................................................................... 毫克 /升 

徽章 

或 

花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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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污水处理装置试验是否使用： 

淡水冲洗?  ............................................................................................ 是/否 

咸水冲洗?  ...........................................................................................  是/否 

淡水和咸水冲洗?  ................................................................................  是/否 

添加的灰水?  .................................................................... 是 – 比例:        /否* 

是否针对第MEPC.227(64) 号决议第5.9节中规定的环境条件对生活污水处理装

置进行了试验： 

温度  ..................................................................................................... 是/否 

湿度  ..................................................................................................... 是/否 

倾斜度  ................................................................................................. 是/否 

振动  ..................................................................................................... 是/否* 

电气和电子设备的可靠性 ...................................................................... 是/否* 

所提出的作业限制与条件： 

盐度  ..............................................................................................................  

温度  ..............................................................................................................  

湿度  ..............................................................................................................  

倾斜度 ...........................................................................................................  

振动   .............................................................................................................  

其他参数测试结果 .........................................................................................................  

官方印章 签字 ........................................................... 

主管机关 ……………………………... 

日期  20.......…..年...….....月….......日 

***

                                                 
*
 酌情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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